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（2015）沪高民三(知)终字第63号

　　上诉人(原审被告)永康市昊轩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李晓照。

　　上诉人(原审被告)永康市昊然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汪建伟。

　　被上诉人(原审原告)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李丐腾，总裁。

　　原审被告宁波伊德莱克电器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施森法。

　　上诉人永康市昊轩贸易有限公司、永康市昊然贸易有限公司不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

(2015)沪知民初字第150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二上诉人认为其住所地均在浙江

省永康市，涉案的销售行为也发生在浙江省永康市，且原审另一被告宁波伊德莱克电器

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浙江省余姚市，本案原审三被告住所地和被控侵权行为的发生地均

不属原审法院辖区。因此，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，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金华市

中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　　本院经审查认为，本案系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，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

院管辖。本案中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(2014)沪徐证经字第8538号公证书，初步证明

二上诉人实施了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，该行为完成地在上海市，已及于原审法院辖

区，故原审法院据此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于法有据。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。

　　综上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(一)项、第一百七十一条、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　　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　　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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